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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6次校務會議紀錄 

 

 

在沒有希望的地方創造希望 

-成為充滿創意的環球樂活大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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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特色 

 

存誠 務實 創意 競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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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球科技大學 

第 16 次校務會議紀錄 

 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102 年 08 月 28 日(星期三)上午 10 時 30 分 

地    點：嘉東校區 MA508 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沈健華副校長、張志誠主秘、林三立教務長、林信州總務長、林柏

煌學務長、陳盈霓國際長、高從晏院長、陳富都院長、葉燉烟老師、

劉文良老師、許慧珍老師、蔡志英老師、林泳瀠老師、蔡長鈞老師、

許淑婷老師、蔡志英老師、黃孟立老師、吳豐帥老師、陳玲慧老師、

黃建發先生、李岱芸同學 

請假人員：劉金維研發長、林明芳院長、林益民老師、林建昌老師、劉建慧老

師、劉禧賢老師、謝淑玲老師、鄧秀梅老師、李皓鈞老師、洪信益

同學、陳彥勲同學、羅美鳳同學 

缺席人員：無 

列席人員：林郁進副院長、詹卓穎副院長、鍾錦文主任、張李曉娟主任、吳朝

森主任、陳聰獻主任、曾常豪組長、吳清豐副主任、曾士齊副國際

長、王佩文校長特助、姚炳輝秘書、徐菱松主任、張宏榮主任、劉

春蘭組長、高哲翰主任 

 

主    席：許校長  舒翔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彭英欽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(略) 

 

貳、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(15 分鐘) 

項次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

一 
「環球科技大學 102 學年度（自 102 年 8

月 1日起至 103年 7月 31日止）預算案」。 

已於 102 年 7 月 21 日提送董事會

議審議通過後，陳報教育部核備。 
會計室 

二 

「環球科技大學附設私立實習幼兒園

102 學年度（自 102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3

年 7 月 31 日止）預算案」。 

已於 102 年 7 月 21 日提送董事會

議審議通過後，陳報教育部核備。 

附設私立實

習幼兒園 

三 
「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組織

規程」修正案。 

已於 102 年 7 月 21 日提送董事會

議審議通過後，陳報教育部核備。 
人事室 

四 「環球科技大學教師借調辦法」修正案。 
已於 102 年 07 月 18 日簽請校長

核定後實施。 
人事室 

五 
「環球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暨升等辦

法」修正案。 

已於 102 年 07 月 18 日簽請校長

核定後實施。 
人事室 

六 
「環球科技大學教師博士學位進修辦法」

修正案。 

已於 102 年 07 月 18 日簽請校長

核定後實施。 
人事室 

七 
「環球科技大學教師進修審查要點」廢止

案。 

已於 102 年 07 月 18 日簽請校長

核定後實施。 
人事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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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承辦單位 

八 
「環球科技大學獎助改善師資經費運用

辦法」修正案。 

已於 102 年 07 月 18 日簽請校長

核定後實施。 

教務處、研發

處、人事室 

九 
「環球科技大學總務會議設置辦法」修正

案。 

已於 102 年 07 月 18 日簽請校長

核定後實施。 
總務處 

十 

「環球科技大學 102 學年度（自 102 年 8

月 1 日起至 103 年 7 月 31 日止）收取代

辦費及使用費明細表」乙案。 

依會議決議自 102 學年度收取。 會計室 

十一 
本校 103 學年度增設「創意公關傳播設計

系」乙案。 

於 102年 09月總量管制作業報部

時申請。 

多媒體動畫

設計系 

決議：洽悉。 

 

參、 工作報告(略) 

 

肆、 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『生物技術研究所』更名為『生物技術系碩士班』乙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

案單位：生物技術系) 

說  明: 

一、 依據臺技(二)字 1000219138 號函「所系科名稱之體例與原則」辦理。

規劃之配套措施說明表，如附件一，p4~6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經 102.07.17 生物技術系 101 學年度第 13 次系務會議、

102.07.17 民生學院 101 學年度第 5 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；102.07.25 第

20 次教務會議通過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，請於配套措施說明表之申請理由中加強補充說明。修正

通過後如會議紀錄附件一，p4~6。 

 

案由二：『中小企業經營策略管理研究所』更名為『企業管理系中小企業經營

策略管理碩士班』乙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企業管理系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臺技(二)字 1000219138 號函「所系科名稱之體例與原則」辦理。

規劃之配套措施說明表，如附件二，p7~8。 

二、 本案業經 102.07.15 企業管理系第 25 次系務會議、102.07.16 管理學院

第 6 次院務會議討論通過；102.07.25 第 20 次教務會議通過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，請於配套措施說明表之申請理由中加強補充說明。修正

通過後如會議紀錄附件二，p7~8。 

 

案由三：原申請 103 學年度增設『創意公關傳播設計系』更名為『創意公共傳

播設計系』乙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多媒體動畫設計系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本案依據『技專校院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增設及調整審核要點』辦理。 

二、 本案已經院務會議(102.04.19)、教務會議(102.05.24)審議及第 15 次校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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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(102.07.10)通過，並已完成兩位校外委員外審。 

三、 為有效運用整體教育資源整合，規劃未來與本校「公共事務管理研究

所碩士在職專班」進行”系所合一”整合，建議更名為「創意公共傳播

設計系」。相關申設計畫書，敬請參閱會議現場附件資料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四：『環球科技大學 103 學年度總量管制作業』招生名額分配乙案，提請

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招生事務中心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103 學年度各所系科招生名額規劃，日間部研究所 96 名、日四技 1,447

名、四技申請入學 114 名、日二技 52 名、日二專 100 名；終身教育處

四技進修部 120 名、四技在職專班 290 名、二技進修部 170 名、二專

在職專班 220 名；進修學院暨進修專校二技進修學院 210 名、二專進

修專校 380 名，各所系科招生名額規劃如附件三，p9~13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日間部四技招生名額略作調整，修正通過後之招生名額

如會議紀錄附件三，p9。 

 

案由五：「環球科技大學教師評鑑辦法」修正案，提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人事

室) 

說  明： 

一、 為提升行政績效及獎勵有積極作為之人員，特修正本辦法。 

二、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，敬請參閱會議資料附件四，P14~17。 

決  議：修正後通過。修正通過後之條文如會議紀錄附件四，p10~13，請人事

室依會議決議修正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修正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之條文文字「校長得依個人招生績效及其他

綜效酌加減總分至多 30 分。」 

伍、 臨時動議(無) 

 

陸、 散會(11:5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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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一) 

技專校院院所系科學位學程「改名、整併」規劃配套措施說明表 

填寫說明： 

1. 所、系、科及其分組之調整，若涉及改名、整併等情事，請填寫本表（每案各填寫 1張）。 

2. 「案名」填寫範例：（1）所系科改名：「○○系」改名「△△系」；（2）所系科整併：「○○系」與「△

△系」合併為「◎◎系」。 

3. 本表係配合「技專校院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增設及調整審核要點」規定辦理。 

校 名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

申 請 案 名 「生物技術研究所」改名「生物技術系碩士班」 

調 整 別 ■改名  □整併 

現 有 學 制 班 別 日間部四技、碩士班；進修專校二專 

本 所 系 科 

近 三 年 異 動 情 形 

1.本所系科設立之學年度：  100  學年度 

2.最近三學年度是否曾核定改名、整併過： 

■否 

□是，    學年度，原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請 理 由 

生物技術研究所創設與運作，均採系所合一的方式，因此依

據臺技(二)字 1000219138 號函辦理，依本函附件一，系、所、

學位學程名稱之體例與原則，一、系、所、學位學程之名稱

核定原則，(二)、系、所、合一且名稱相同之核定體例規定，

申請改名。(第一點第二項) 

培 育 目 標 、 

課 程 主 軸 

【改名、整併前】 

教育目標在於建置台灣最佳的中小企業「健康科技產業」技

術人才之培育搖籃，培育雲嘉地區之健康生技產業所需之中

高階人才為目標；以基礎生技技術為基礎，發展精緻農業與

健康產業為課程主軸，以精緻農業植物串連健康產業中下游

研發實務養成，發展具特色之綠色生技產業，尤其是保健、

中草藥美容等高價值產品。 

【改名、整併後】 

教育目標在於建置台灣最佳的中小企業「健康科技產業」技

術人才之培育搖籃，培育雲嘉地區之健康生技產業所需之中

高階人才為目標；以基礎生技技術為基礎，發展精緻農業與

健康產業為課程主軸，以精緻農業植物串連健康產業中下游

研發實務養成，發展具特色之綠色生技產業，尤其是保健、

中草藥美容等高價值產品。 

校 內 審 核 與 

行 政 程 序 說 明 

1.是否已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

■是（會議日期：102 年 8 月 28 日），□否 

2.校內相關程序說明：（本停招申請案之提報經過何種校內

行政程序、會議或審查過程，依先後順序簡要說明，並附

註日期） 

附表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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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.07.17 召開系科改名說明會 

102.07.17 通過第 13 次系務會議 

102.07.17 通過民生學院第 5 次院務會議 

102.07.25 通過第 20 次教務會議 

師生權益保障之配套

措 施 說 明 

■ 已研擬相關配套措施（含以舊系（所）名稱入學學生之學

籍處理、學位證書登載、課程調整，及專業或國考證照考

試資格之影響等） 

配套措施說明： 

學位證書登載: 

由「生物技術研究所」更名為生物技術系碩士班。 

學生學籍: 

由「生物技術研究所」更名為生物技術系碩士班。 

課程及專業或證照考試資格未更動，更名後並無影響學生之

權益。 

1.是否已對停招所系科之教師、學生妥善溝通與宣導 

■是（日期：102.07.17），□否 

2.佐證說明：（請說明所採取之溝通或宣導方式、辦理時間，

與師生之反應…等） 

已於 102.07.17 召開系科改名說明會。 

進行對系教師和學生妥善

溝通宣導及說明

101((102.07.17 

第 13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

本系改名提案和相關規劃 

院務會議審議通過改名 

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

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

正式提送教育部審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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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補充說明:無 

填表人： 黃婕敏         填表單位主管： 徐菱松       （102 年 08 月 28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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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二) 

技專校院院所系科學位學程「改名、整併」規劃配套措施說明表 

填寫說明： 

4. 所、系、科及其分組之調整，若涉及改名、整併等情事，請填寫本表（每案各填寫 1張）。 

5. 「案名」填寫範例：（1）所系科改名：「○○系」改名「△△系」；（2）所系科整併：「○○系」與「△

△系」合併為「◎◎系」。 

6. 本表係配合「技專校院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增設及調整審核要點」規定辦理。 

校 名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 

申 請 案 名 
「中小企業經營策略管理研究所」改名「企業管理系中小企

業經營策略管理碩士班」 

調 整 別 █改名  □整併 

現 有 學 制 班 別 
碩士班；日間部四技；日間部二專；進修部二技；進修部二

技；在職專班四技；在職專班二專。 

本 所 系 科 

近三年異動情形 

1.本所系科設立之學年度：93 學年度 

2.最近三學年度是否曾核定改名、整併過： 

█否 

□是，    學年度，原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 請 理 由 

一、依據臺技(二)字 1000219138 號函，系、所、學位學程名

稱之體例與原則規定辦理。 

二、企業管理系基於師資設備、教學資源、產學合作與國際

合作與研發績效下，擁有助理教授以上 18 位(佔 72%)，

具實務經驗及乙級證照之專任教師 17 位(佔 71%)之師

資。因此，在系所行政與資源整合下，將獨立所與企管

系整併而改名為「企業管理系中小企業經營策略管理碩

士班」，以期充分發揮與運用管理綜效，俾能吸納外界

充沛的高水準師資，藉以強化本校的師資水準，以滿足

教學的需求，並對中小企業提供訓練與服務，以促進產

業之發展。 

培 育 目 標 、 

課 程 主 軸 

【改名、整併前】 

培育目標: 

1.於系乃結合校內外產、官、學、研等資源，在「做中學、

學中做」的學習理念之下，培養學生兼具五管專業知能及

「熱忱、專業、用心」之中小企業創業型中堅人才。 

2.於所乃結合學術與實務，培養具有競爭力之管理人才，並

能成就更精緻、更優質的管理教育，朝一所高等管理教育

機構的方向邁進。 

課程主軸： 

配合我國產業發展及區域結構需求，本系擬以培養「具創業

精神與能力的中小企業營運實作人才」為教育目標。爰此，

附表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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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課程上規劃「企業經營基本能力」、「創業管理」及「組

織發展」等三大教學模組，確立學生專業學習領域及相映專

業能力的養成。課程兼顧理論與實務需要，結合產業人才需

求和本系人才培育目標，將學生所需培養的核心工作技能與

知識轉化為本系課程綱要，以培育企業需要的人才，建立環

球企管人職場競爭力。 

【改名、整併後】同上 

校 內 審 核 與 

行 政 程 序 說 明 

1.是否已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

█是（會議日期：102 年 8 月 28 日），□否 

2.校內相關程序說明：（本停招申請案之提報經過何種校內

行政程序、會議或審查過程，依先後順序簡要說明，並附

註日期） 

 第 25 次系務會議(102.07.15)通過 

 第 06 次院務會議(102.07.16)通過 

 第 20 次教務會議(102.07.25)通過 

師生權益保障之配

套 措 施 說 明 

■ 已研擬相關配套措施（含以舊系（所）名稱入學學生之

學籍處理、學位證書登載、課程調整，及專業或國考證

照考試資格之影響等） 

配套措施說明： 

 本所仍將維持原課程內容及教學方式，改名後之修課及

重修並不會受到任何影響，故原入學學生其學籍均無影

響。因為系所整併後，教師陣容更為堅強，學生可以選

擇之指導教授人數增加，對學生是為利多。 

 102.07.15 系務會議中所有與會之教師全數通過。 

 102.05.29 所長與碩士班之學生辦座談說明會，所有學生

對改名無任何異議，欣然接受。 

填表人： 陳雪琴        填表單位主管： 張宏榮       （102 年 08 月 28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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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三) 

環球科技大學 103 學年度各所系科招生名額分配 

學制 

所、系、科 

日間部 終身教育處 進修院校 

研究所 四技 
四技申 

請入學 
二技 二專 

四技 

進修部 

四技 

在職專班 

二技 

進修部 

二專 

在職專班 

二技 

進修學院 

二專 

進修專校 

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(在職專班) 21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

企業管理系(科)(中小企業經營策

略管理碩士班) 
30 90 — — — 30 50 50 50 — — 

資訊管理系 — 95 — — — 30 50 — 30 — — 

行銷管理系 — 130 15 — — 60 100 50 80 50 100 

財務金融系 — 32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

視覺傳達設計系(碩士班) 15 110 17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0 30 

多媒體動畫設計系 — 100 8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

創意商品設計系 — 90 8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

美容造型設計系(科) — 110 6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80 120 

創意公共傳播設計系(新設)  45 5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

觀光與生態旅遊系(環境資源管理

碩士班) 
15 90 10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

觀光與餐飲旅館系(科) — 270 18 52 100 — 40 30 60 50 100 

餐飲廚藝系 — 135 12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

應用外語系 — 50 10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30 — 

生物技術系(碩士班) 15 50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30 

幼兒保育系 — 50 5 — — — 50 40 — — — 

合計 96 1447 114 52 100 120 290 170 220 210 3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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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四) 

「環球科技大學教師評鑑辦法」條文修正對照表 

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

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 

核定：校長核定決評結果。校長得

依個人招生績效及其他綜效酌加

減總分至多 30 分。 

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 

核定：校長核定決評結果。校長得

依個人綜效酌加總分至多 15 分，

加分後可調整個人排序等第，但不

影響其他人原有之排序。 

為提升招生績效及獎

勵招生績優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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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球科技大學教師評鑑辦法(修正後) 
 

第 29 次校務會議(96.03)制定 

第 36 次校務會議(97.03)修正 

第 49 次校務會議(99.07)修正 

環球科技大學第 9 次校務會議(101.07)修正 

環球科技大學第 16 次校務會議(102.08)修正 

 

第一條 本校為建立教育品質之永續發展，提升專任教師教學、研究、輔導與服務之績效，

依據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相關規定，特訂定「環球科技大學教師評鑑辦法」（以

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專任教師評鑑量表，評鑑項目包括專任教師之教學績效、研

究績效、輔導與服務績效等三大部份，各佔 40%、30%、30%。各部分評審內容、

評審標準及細項比例，分別由負責單位擬訂。 

一、「教學」部分總分 100 分，標準由教務處擬訂，經教務會議審議。 

二、「研究」部分總分 100 分，標準由研發處擬訂，經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議審議。 

三、「輔導與服務」部分總分 100 分，標準由秘書處擬訂，經行政會議審議。 

前項各款若有系(科)所(通識教育中心、體育教學研究中心)自訂項目者，應由系(科)

所(通識教育中心、體育教學研究中心)教師評審委員會擬訂，並經上一級教師評審

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其他依學校相關辦法規定，加減其評鑑分數。 

專業技術人員之教師評鑑項目包括教學績效佔 50%、研究績效佔 20%、輔導與服

務績效佔 30%。 

各標準之擬定或修訂，應於學年度開始後兩個月內完成。 

第三條 專任教師評鑑作業流程依教師評鑑量表進行填報。教師評鑑分初評、複評、決評及

核定四階段進行。有關教師評鑑階段如下： 

一、初評：8 月 15 日前各系(科)所、通識教育中心、體育教學研究中心教師評審委

員會完成辦理所屬評鑑細項之初評。其他相關單位 8 月 31 日完成辦理所屬評

鑑細項之初評。各初評單位需於 6 月 15 日前，通知受評鑑者考核之項目與需

備齊之資料；並於 7 月 25 日再次催告。受評者在每學年度結束(7 月 31 日)前，

將相關資料依評分單位需求送達各單位，因受評者本身原因造成之逾期或漏列

項目，不得要求重新計分。 

二、複評：8 月 31 日前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得就受評教師之系(科)所、院評鑑項

目及佐證資料進行實質審查，完成複評。 

三、決評：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對各項評分結果進行決評。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及

其他各評分單位完成評分，成績送人事室彙整。人事室於 9 月 30 日前完成彙

整各項評分資料，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審核。 

四、核定：校長核定決評結果。校長得依個人招生績效及其他綜效酌加減總分至多

30 分。 

第四條 專任教師之評鑑成績滿分為 100 分，以絕對分數為等第評核標準、成績排序為晉薪

基準，並依下列規定辦理，免評鑑者不列入排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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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等第評核標準： 

(一)通過：評鑑成績達 70 分(含)以上者，建議續聘。 

(二)未通過：評鑑成績未滿 70 分者，建議續聘，並依本校「改進教師素質輔

導要點」輔導改善，「改進教師素質輔導要點」另訂之。若評鑑成績連續

二年「未通過」者，視為不適任教師，得予減薪三成、不續聘或解聘；減

薪者若第三年仍「未通過」，則予以解聘。 

二、晉薪基準： 

(一)晉本薪(或年功薪)一級：評鑑成績依排序前 50%(含)者。 

(二)留支原薪：評鑑成績依排序後 50%者。 

前項排序，專任教師與專業技術人員分開排序。 

第五條 本校專任教師於學年度結束時，應予評鑑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免評鑑： 

一、任職或改敘未滿一年者，免評鑑但不予晉級。 

二、當學年度有帶職帶薪進修、主管帶職帶薪休假或借調之情形者，免評鑑且予以

晉級。 

三、當學年度有帶職帶薪研究或留職停薪之情形者，免評鑑但不予晉級。 

四、教授年滿六十二歲或教授服務本校滿 30 年以上，經簽請校長核准免評鑑者，

免評鑑但不予晉級。 

五、當學年度已申請退休，經簽請校長核准免評鑑者，免評鑑但不予晉級。 

六、當學年度教師因生產、育嬰或遭受重大變故，經簽請校長核准免評鑑者，免評

鑑但不予晉級。 

七、副校長、講座教授、特聘教授、特聘副教授免評鑑且予以晉級。 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當學年度教師評鑑成績視為「通過」，惟晉級依排序結果決定： 

一、當學年度擔任日間部招導合一導師者，該班學生於次學年度休退學人數低於

3%者(以 10 月 1 日為基準日)。 

二、當學年度獲得教育部審核通過彈性薪資獎勵者。 

三、當學年度輔導學生參加國際大賽獲得金牌之培訓教師(以研發處公告之國際大

賽為主)。 

四、當學年度輔導學生取得各學院重要之乙級以上證照之教師(以研發處公告之各

學院乙級以上證照為主)。 

五、教師取得國科會計畫自 101 學年度起累計達十件以上者，惟國科會大專生研究

計畫不認列。 

六、因校務發展需要執行特殊任務之教師，由承辦單位簽請校長核准者。 

第六條 專任教師曾獲卓越貢獻或學術成就之殊榮，或對本校有特殊貢獻者，經各級教師評

審委員會決議，簽請校長核准後，得不納入教師評鑑，且予以晉本薪(或年功薪)一

級，成績視為「通過」。 

第七條 前一學年度兼任一、二級主管滿八個月以上或當學年度兼任一、二級主管者，其評

鑑成績依下列方式計算，但不列入全校教師評鑑排序： 

一、「輔導與服務」成績：行政及教學一級主管服務成績基本分為 100 分，二級主

管由一級主管給分；前一學年度兼任二級主管滿八個月以上者，採計前一學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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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成績。 

二、「教學」成績：比照一般教師教學成績計算。 

三、「研究」成績：以 60 分為基本分數，再加研發處研究考核成績乘以 40%。 

當學年度兼任一、二級主管滿八個月者，其評鑑成績視為「通過」，並予以晉本薪

(或年功薪)一級。 

前一學年度兼任一、二級主管滿八個月以上者及當學年度兼任一、二級主管未滿八

個月者，其評鑑成績視為「通過」，惟晉薪基準採評鑑成績與全校兼行政類教師一

起排序，排序前 50%(含)者，予以晉本薪(或年功薪)一級，排序後 50%者，留支原

薪。 

第八條 各單位對於教師評鑑之成績考核，應根據確切資料，慎重辦理，如有不實之考核者，

一經察覺，除評鑑結果予以撤銷重核外，其有關失職人員並予以議處。 

教師提供評鑑之資料若有不實或偽造者，除依相關辦法懲處外，該學年度評鑑成績

列為「未通過」。 

第九條 專任教師評鑑成績「未通過」者，次學年度不得提出升等、借調與校外兼課或兼職

等之申請，亦不得延任或擔任校內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與校務會議委員。 

專任教師評鑑成績「未通過」之教師，未配合本校「改進教師素質輔導要點」規定

接受輔導者，下一學年度教師評鑑列為「未通過」。 

第十條 受評鑑教師對評鑑結果不服者，於接獲評鑑結果通知起一個月內得向校教師評審委

員會提出申覆，申覆以一次為限。由校長選任相關人員組成申覆小組審核。對申覆

結果不服者，得依照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設置辦法提出申訴。 

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除悉依相關規定辦理外，得另訂定作業細則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

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
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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